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數位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法規名稱修正〔合併本校「優質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製作獎勵辦法」與 

「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製作補助辦法」〕及部分條文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14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鼓勵教師發展具特色之數位課程，促進教學多元應用，有效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並投件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特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數位課

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申請對象 
本辦法可申請之對象為本校專任、專案及兼任教師。 

三、 數位課程定義 
(一)符合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自評表」五項審查規範，包含《課程說明》、

《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師生互動與學

習者之間互動》及《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相關指標。 
(二)須通過本校課程委員會，實際開課且已授課完成所有科目教學活動內

容，包含任課教師實際上課、考核、與學生互動之資料；另外還須二分

之一(含)以上以數位學習方式進行。 

四、 申請方式 
申請教師於校內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填寫本中心提供之「教育部數位課程認

證自評表」，內容須符合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審查規範，經本校數位學習推

動委員會審核通過即可實施經費補助，每位教師一次至多申請一門課程。 

五、 補助及獎勵 
(一)申請之課程經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審核後，依據內容及委員審查建議，

每門課程補助新臺幣十至三十萬元不等。 
(二)本辦法之補助經費包含教師錄製鐘點費、課程助教費、課程製作費用及

設備費等相關支用項目。惟經費編列以教師錄製鐘點費不得超過總補助

百分之十，設備費不得超過總補助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三)本辦法補助之計畫與經費執行期程為一年。 



(四)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相關計畫補助款或本校相關經費，本委員會

得視執行需求及當年度計畫經費預算予以調整核定補助金額。 
(五)受補助之數位課程若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申請教師得支領新臺幣

五萬元獎勵金。 

六、 權利與義務 
(一)受補助之數位課程須經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進行期中及期末考核，考核

項目由本中心另訂之；並於計畫期程內依本校會計規定檢據辦理核銷請

款事宜。 
(二)須於計畫結束後六個月內投件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若未投件，應繳回

補助款項。 

七、 尊重智慧財產 
(一)受補助之數位課程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如

涉及使用著作權之糾紛時，悉由受補助人員自負法律責任。 
(二)受補助之數位課程，其智慧財產權為本校所有；著作人格權屬開課教師

所有並須簽立授權同意書供學校平台播放或認證送審使用。 
(三)如因課程需要，需引用本校其他教師之教材，需取得作者同意並簽立引

用授權書，方得使用。 

八、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或另訂辦法施行細則補充。 

九、 本辦法經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